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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汽車客運業乘客責任保險體傷醫療責任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傷害醫療保險金給付 

 
109.11.25(109)華產企字第 321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汽車客運業乘客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

加繳保險費，加保華南產物汽車客運業乘客責任保險體傷醫療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所營運使用之被保險汽車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發生主保

險契約承保之保險事故致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乘客受有傷害支出醫療費用，被保險人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對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標

準以上之醫療費用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醫療費用給付上限 
本附加條款每一乘客每一保險事故之傷害醫療給付上限，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傷害醫療保

險金額為限。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醫療費用，指下列各款費用： 

一、 急救費用：指救助搜索費、救護車及隨車醫護人員費用。 

二、 診療費用：指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及受害人自行負擔之門

診、急診或住院費用、掛號費、診斷證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

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輔助器材所需費用。

受害人在合格醫師開設之醫療院所診療或住院，而非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者，準用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三、 接送費用：指轉診、出院及往返門診之合理交通費用。 

四、看護費用：指住院期間因傷情嚴重所需之特別護理費及看護費等。但居家看護以經主

治醫師證明確有必要者為限。 

第三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或乘客依主保險契約第十八條行使直接請

求權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視情況依本公司要求分別檢具下列相關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憲警單位處理證明文件或肇事責任鑑定書。 

三、診斷書。 

四、醫療費用單據。 

五、和解書、調解書或判決書。 

六、受害之乘客身分證明。 
七、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影本(依主保險契約第十八條行使直接請求權者免)。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

仍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